
通告 

 

公眾人士出席實質聆訊的安排 
 

 

 調 查 委 員 會 的 實 質 聆 訊 將 於 二 ○ 一 二 年 十 二 月 十 二

日 開 始 ， 在 星 期 一 至 星 期 五 進 行 ， 直 至 十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。 其

後 ，委 員 會 將 於 二 ○ 一 三 年 一 月 七 日 至 二 月 八 日 間 繼 續 進 行

聆 訊 ， 並 於 二 ○ 一 三 年 二 月 十 八 日 再 次 恢 復 聆 訊 ， 直 至 聆 訊

完 成 。 委 員 會 可 藉 其 後 的 指 示 更 改 聆 訊 日 期 。  

 

2. 聆 訊 時 間 為 每 天 早 上 十 時 至 下 午 一 時 及 下 午 二 時 三

十 分 至 下 午 四 時 三 十 分 ；二 ○ 一 二 年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的 聆 訊 時

間 則 為 下 午 二 時 至 六 時 。  

 

 

前 往 聆 訊 場 地  

 

3. 聆 訊 將 於 香 港 中 環 下 亞 厘 畢 道 中 區 政 府 合 署 中 座 一

樓 研 訊 室 進 行 。 有 關 聆 訊 將 開 放 予 公 眾 人 士 。 聆 訊 過 程 的 視

像 和 聲 音 ， 亦 會 透 過 閉 路 電 視 ， 在 同 一 大 樓 四 樓 的 研 訊 轉 播

室 播 放 。  

 

4. 出 席 聆 訊 的 公 眾 人 士 請 使 用 炮 台 里 的 入 口 前 往 研 訊

室 或 研 訊 轉 播 室 。 請 參 閱 夾 附 的 地 圖 及 相 片 。  

 

 

公 眾 人 士 的 座 位 安 排  

 

5. 一 樓 研 訊 室 內 有 為 公 眾 人 士 旁 聽 而 設 的 座 位，而 聆 訊

過 程 的 視 像 和 聲 音 ， 亦 會 透 過 閉 路 電 視 ， 在 同 一 大 樓 四 樓 的

研 訊 轉 播 室 播 放 。  

 

6. 若 遇 難 者 家 屬 預 先 向 調 查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提 出，秘 書 處

可 於 研 訊 室 內 為 每 個 遇 難 者 家 庭 的 一 位 代 表 預 留 座 位 。研 訊

室 內 亦 將 預 留 部 分 座 位 給 參 與 研 訊 人 士 及 傳 媒 使 用 。研 訊 室

內 的 其 他 座 位 將 以 先 到 先 得 的 形 式 開 放 予 公 眾 人 士 。登 記 處



 

將 於 聆 訊 日 上 午 九 時 三 十 分 開 始 運 作 。研 訊 轉 播 室 亦 將 採 用

相 同 的 座 位 安 排 。  

 

7. 未 獲 在 研 訊 室 安 排 座 位 的 人 士，請 前 往 研 訊 轉 播 室 。 

  

 

拍 照 及 錄 影  

 

8. 委 員 會 已 作 出 指 示，除 非 獲 得 其 許 可，任 何 人 士 不 得

在 研 訊 室 、 研 訊 轉 播 室 ， 以 及 中 區 政 府 合 署 中 座 其 他 用 作 研

訊 用 途 的 地 方 拍 照 、 錄 音 或 錄 影 。  

  

 

 

調 查 委 員 會 秘 書 處  

2012 年 12 月  



 

地圖 

 

 

 

炮台里入口 

 

 

中區政府合署中座 

研訊室及研訊轉播室地下入口 
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